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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友把她裸照发朋友圈
女子起诉获2万元精神抚慰金

案
例1

“我要你赔偿精神损失
费。” 生活中常听到这样一句
话， 精神损失费就是精神损害
赔偿金或抚慰金。 什么时候可
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精神损害赔
偿金？ 哪些情况下可以要求人
赔礼道歉？当名誉受损时，可以
通过哪些措施为自己维权？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余均军
彭晴雅（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期主题：精神损害

律师说法

分手后女大学生遭男
友报复， 被冒名给多
位老师同学发求爱信

分手后心怀不满， 湖南一
女大学生被男友多次的淫秽、
侮辱信息骚扰， 还被冒充给十
多位老师、 同学发送大尺度的
求爱邮件， 在学校造成恶劣影
响。 女大学生胡某将前男友告
上法庭。近日，吉首市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该案。

胡某与前男友李某分手
后，李某一直怀恨在心，数次骚
扰， 不断给她发一些淫秽、侮
辱的信息， 更为过分的是，李
某冒充胡某的名义，给她的老
师、 同学十多人发送求爱邮
件，还有一些侮辱、诽谤内容。
胡某痛苦不堪，向公安部门报
警后， 起诉李某要求停止侵
权、当庭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

在庭审中， 李某当庭向胡
某进行了赔礼道歉。法院审理
后认为，李某作为受过高等教
育的成年人，通过手机短信及
电子邮件向胡某及其老师同
学发送侮辱、 诽谤、 淫秽信
息。同时，胡某是在校未婚女
大学生，李某的行为对胡某心
理、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
损害。因此，对胡某要求李某
清除影响并且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
支持。法院判决，责令李某在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五日内
通过邮件向胡某的老师、同学
清除对胡某的影响。李某赔偿
胡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三万元。

微信群里被骂也能依法索赔
“我要你赔偿精神损失费”不是戏言 律师：很多情况可要求赔偿

微信“摇一摇”摇来男网友，同居后才
发现对方已婚，分手后，遭男友报复，在朋
友圈发她的裸照和性爱视频， 女子大受
刺激。男子被行政拘留7日后，女子向法
院起诉索赔。近日，岳阳市平江县法院就
审理了一起因微信交友不慎而引发的名
誉权纠纷案件。

岳阳人王双和张强通过微信“摇一
摇”软件相识，两人在微信上聊得投缘，
于是相约见面， 不久后便发生关系并同
居。同居期间，王双才发现张强已婚，还
早就有了孩子。王双痛苦不已，要与张强
断绝恋爱关系，并主动与他终止联系。

张强心怀怨恨，为报复王双，将双方
同居期间拍摄的王双裸照以及性爱视频
通过微信平台在朋友圈散布。 王双得知
后大受刺激， 她受不了别人的指指点点，
每天以泪洗面，一度精神失常，经医院诊
断为抑郁发作及急性心因性精神障碍。
王双报案后， 张强被平江县公安局处以
行政拘留七天的处罚。 王双找张强协商
民事赔偿未果，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张
强赔偿精神抚慰金2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名誉权、隐私权都是
受法律保护的民事权利。 张强为报复王
双，将双方交往期间其拍摄的王双裸照、
性爱视频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
朋友圈散布， 无疑降低了王双的社会评
价，侵害了她的名誉权。裸照、性爱视频属
于隐私范畴，张强将其公开散布，侵害了
王双的隐私权。 张强的行为同时侵犯了
王双的名誉权和隐私权， 给她的精神造
成了严重打击， 导致抑郁发作和急性心
因性精神障碍， 张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
侵权责任。 法院遂判决张强赔偿王双精
神抚慰金2万元。

案
例2 微信群骂别人“畜牲”

男子被判侵害名誉公开赔礼道歉

在家族微信群公开辱
骂他人，岳阳平江一男子被
判赔礼道歉， 连发三日。近
日，岳阳平江县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起因转发微信引起
的名誉权纠纷。

某鹏与某军都是某姓氏
宗族成员，某军系宗族理事
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某鹏
向该宗族理事会出具报告，
要求解决修建祠堂时在自
己处购买红砖的差价问题。
某军代表宗族理事会告知经
讨论决定不予补偿红砖差
价，两人为此发生争吵。

事后， 某鹏越想越生
气，他把别人发送给自己的
一段话修改后转发到“平江
某姓氏宗亲总群”的微信群
中，该微信群共有471人。该
条微信言论中措有“小人”、
“最坏家伙”、“下流手段”、
“这种人还算是人吗” 等词
语。某军认为某鹏恶意中伤

的行为导致自己社会评价
明显降低，对自己的名誉造成
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于是向平
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以书
面、口头等形式宣场他人的
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
化他人人格， 以及用侮辱、
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
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
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本案被告在收到他人发送
给自己的微信时，知道或应
当知道微信中描述原告行
为的内容，明显具有丑化原
告人格的性质，但被告表示
仅向某姓氏个别人员进行
过了解，并没有充分的证据
确定微信内容的真实性即
进行了转发，其行为属于捏
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
构成诽谤。同时，微信中还
使用了“小人”、“最坏家
伙”、“下流手段”、“这种人

还算是人吗”、“畜牲” 等侮
辱原告人格的词汇，可见被
告对原告实施了侮辱、 诽谤
的侵害名誉权行为。同时，被
告转发的微信发布在四百多
人的家族微信群中， 该群中
所有人员均可以阅读到上述
内容， 势必造成原告在该群
范围内的社会评价降低，对
原告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
影响。原微信编纂人只将该
微信内容向被告一人发送，
并未造成较大范围的影响，
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该微信是原微信编纂人要
求其转发， 所以原微信编纂
人与被告并不构成共同侵权。

最终， 法院判决由被告
某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
内在“平江某姓氏宗亲总群”
的微信群中向某军赔礼道歉，
并发布书面致歉信，致歉信内
容须经法院审核，致歉信应在
该微信群中连续发送三日。

湖南凯威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容介绍，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精神损害赔偿金适用于以下
几种情况：当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违反社会公共利
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
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
者毁损等。以上被侵权人可以以侵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此外，根据婚姻法及其司
法解释，一方出轨致离婚的、重婚的、实施家庭暴力的，另一方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人已经过世了，但是他遭人污蔑、诽谤，隐私被公开，或者姓名权、名誉权
被侵犯，死者的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的，也可以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

案
例3

这些情况可要求
精神损害赔偿金


